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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3年度“农民工学法活动周”

活 动 的 通 知
各市、区委宣传部,各市、区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司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
为认真落实“六五”普法规划，进一步推进我市农民工学法工作，切实提高农民工法律素质，为我市率先实现现代化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根据省六部门关于“农民工学法活动周”活动的有关通知精神，决定在全市开展2013年度“农民工学法活动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法在我心中，共筑中国梦。
二、活动时间
2013年6月17日-23日。
三、活动内容
1.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突出宣传宪法基本知识，进一步凝聚广大农民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法制共识和社会主义法治共识；
2.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广泛宣传劳动就业、医疗保险、安全生产、社会保障、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进一步帮助广大农民工提高创业就业过程中的防范法律风险能力；

3.围绕农民工实际需要，广泛宣传涉及农村基本经营、新农村建设等与“三农”相关的法律法规，广泛宣传与信访、投诉、调解、诉讼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引导广大农民工养成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四、活动形式
活动期间，要突出“法在我心中，共筑中国梦”主题，紧贴农民工工作生活实际，周密组织、精心实施、务求实效。一是组织开展互动性强的活动，如送法进工厂、送法进工地、法律知识竞赛、法制讲座、法制故事会等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二是充分利用法治广场、法治文化公园、法治长廊、法制宣传教育中心等阵地开展宣讲咨询、文艺作品创作、法治文艺演出等法治文化活动；三是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的同时，在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单位和商业街，有效利用电子显示屏、广告灯箱、公交候车亭、宣传画廊、宣传横幅等，展播展映法治动漫、法治公益广告、法治漫画等。

市级层面拟结合其他活动的开展组织“农民工学法活动周”启动仪式及法律咨询等活动。
五、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把搞好此次活动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法治建设的具体举措，作为“深化‘法律六进’推进依法治国”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作为法制宣传全覆盖的有效抓手，制定方案，广泛发动，周密组织，落实措施，提高实效。
2.精心组织，形成合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农民工学法用法工作原则，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搞好协调配合，动员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强化资源聚集和整合，注重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的有机结合，注重法律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有机结合，健全政府相关部门、企业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把法制宣传教育渗透到对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过程之中。
3.注重宣传，形成声势。活动期间，要加强与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全方位、广角度、多层次开展宣传活动，努力扩大“农民工学法活动周”的社会效应，营造学法用法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请各市、区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于6月8日前将活动方案，6月26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报送市司法局法制宣传处。联系人：神芳业，联系电话：65221326，电子邮箱：sz_fax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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